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收入家庭）认定

办事指南

一、业务名称：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收入家庭）认定
二、政策依据：

（一）《辽宁省最低生活保障、低收入家庭对象认定办法》的通知（辽民发﹝2020﹞36号）；

（二）关于印发《辽宁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收入家庭审核确认操作规范》的通知（辽民发﹝2020﹞53号）；
（三）大连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大连市政府令162号）；

（四）大连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实施细则（大民发﹝2020﹞107号）；

三、办事指南
（一）办理事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收入家庭）认定
（二）办理条件：

1.按户申办低保应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具有本市户籍；

（2）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

（3）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规定条件。

2.具有本市户籍的下列特殊人员，可以单独申请低保：

（1）困难家庭中依靠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供养，无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

（2）困难家庭中依靠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供养，无劳动能力的重病患者，艾滋病患者；

（3）困难家庭中的重点优抚对象；

（4）脱离家庭、在宗教场所居住3年以上（含3年）的生活困难的宗教教职人员；

（5）符合有关规定的其他特殊人员。

前款所称困难家庭，是指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高于当地低保标准但低于当地三倍低保标准，且财产状况符合当地低保条件的家庭；依靠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供养，是指本人无工资、退休金或者养老金（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除外）等固定收入，以遗属补助费或者赡、抚（扶）养费为主要生活来源；重点优抚对象，是指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在乡残疾军人、在乡复员军人、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参试退役人员等，由户籍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认定。

工伤一至四级人员或者一、二级视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的重度残疾人视为无劳动能力。

重病患者无劳动能力以有关部门出具的鉴定（认定）结论为准；艾滋病患者以医疗机构的诊断为准。

生活困难的宗教教职人员由区（市）县宗教事务部门负责认定。

（三）申请材料：申请低保时，申请人应当填写申请表，如实书面声明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签署诚信承诺书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并依法提交相关材料，包括家庭及成员户籍、身份、劳动能力状况、收入、财产、残疾、失业、疾病等有关材料。
（五）办理流程：
1.申请。申请低保，应当由户主以家庭为单位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户主申请有困难的，可由其他家庭成员代为提出申请；户主及其他家庭成员申请均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代为提出申请。

特殊人员单独申请低保，应当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村（居）民委员会代为提出申请。
2.受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低保申请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全的应当当场受理；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或代理人需要补正的所有材料。

3.审核确认。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自受理低保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民主评议、信息核查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审核意见，并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公示7日。公示期内有异议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重新组织调查核实；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将审核意见和相关材料报送区（市）县民政部门。

4. 审批。

区（市）县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和相关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低保资格进行认定。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并确定低保金的数额，通过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公示7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发给低保证，并从批准之日下月起按月发放低保金。公示有异议的，区（市）县民政部门应当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重新组织核实，在20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批决定，并重新公示。不符合条件的，在作出不予批准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通过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5.监督管理。

完善城乡低保变化情况申报制度。城乡低保家庭的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应当于变化发生之日起10日内，通过村（居）民委员会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申报。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对城乡低保家庭申报的变化情况进行核查确认，并于核查确认后10日内，将申报及确认情况上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及时对申报及确认情况进行复核，并根据复核情况，提出增发、减发或者停发低保金的意见，报请区（市）县民政部门审批。

区（市）县民政部门应当根据低保家庭的人口、收入、财产状况的变化情况，及时决定增发、减发或者停发低保金。增发、减发或者停发低保金，自作出决定的次月起执行。

6.停保管理。

低保家庭中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的成员，应当接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等有关部门介绍的工作；无正当理由，连续3次拒绝接受介绍的与其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等相适应的工作的，区（市）县民政部门应当决定减发或者停发其本人的低保金。
（六）办理时间
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30，法定节假日休息。

工作受理地点及联系方式
	受理地点
	详细地址
	联系方式

	日新街道办事处
	乐业街1号
	83657820

	人民广场街道办事处
	同仁街66-1号
	39675065

	白云街道办事处
	山庄北二街2号
	84306221

	八一路街道办事处
	长春路358号
	82588013

	香炉礁街道办事处
	香秀街6号
	39036533


